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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棣可在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期间，同时举行三

个会议一一全体会议和两个主要委员会的会议一一但

须符合下面第 8 段的条件，

5. 演秘书长在符合下面第 8 段的条件的情况

下，尽可能千 1982 年 2 月 1 日至 5 日和 1982 年 5 月

3 日至 7 日，在维也纳举行两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咨

询委员会会议，以便最后确定该次大会的筹备工作和

文件编制；

6. 敦促有能力这样做的国家向老龄问题世界大

会基金慷慨提供自愿捐助，

7. 请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向老龄问题世界大会

的筹备工作继续提供经费支助；

8. 注意到只有在秘书长于其 1982-83 两年期方

案概算＠第 4B 款下请求的直接和分派资濒有节余时，

或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基金有可以动用或以后可以动用

的自愿捐款时，上面第 3、 4 和 5 段方予执行。

1981 年 11 月 13 日

第 57 次全体会议

36/55.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
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

大会，

考虑剽《联合国宪章讨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要维护全

人类的尊严和平等，所有会员国都誓言与联合国合

作，共同或分别采取行动，以促进并鼓励不分种族、

性别、语言或宗教的区别，普遍尊重和遵守所有一切

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考虑到《世界人权宣言”b 和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

公约，＠己宣布了不歧视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

原则以及人人享有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等自由的

权利，

l叭-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6 号)(A/

36/6 和Corr. l) 。

＠并参看第十节， B. 4, 第 36/412 号决定。

＠第 217A(Ill) 号决议。

＠第 2200A(XXI)号决议，附什。

考虑剽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漠视和侵犯，特别是

对思想、良心、宗教或任何信仰等自由的权利的漠视

和侵犯，已经直接或间接地给人类带来了战争和巨大

的痛苦，尤其是在被利用来作为外国干涉他国内政的

手段，以及煽起民族间和国家间的仇恨时更是如此，

嘈虑剽宗教或信仰对于任何信教或抱有信仰的人

来说是他生命概念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并考虑到宗教

或信仰自由应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

嘈虑剽在涉及有关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的问题时

必须促进谅解、容忍和尊重，并考虑到必须确实保

证，绝不允许宗教或信仰之使用目的与C宪章》、联合

国的其他有关文书以及本宣言的宗旨和原则有所违

反，

澡信宗教自由或信仰自由还应该有助于实现世界

和平、社会正义和各国人民友好等目标，应该有助于

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意识形态或所作所为，

满意地注意到在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主持下已通

过了好几个关于消除各种形式歧视的公约，而且有些

公约已经生效，

对世界上某些地区在宗教和信仰问题上仍有种种

不容忍的表现，仍有歧视的现象存在，甚裹关切，

决心在宗教或信仰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

求迅速消除这种种不容异己的形式和表现，并防止和

取缔歧视行为，

特此宣布《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

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1

第 1 条

I. 人人皆应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之

权利。这项权利应包括信仰自己所选择的宗教或

任何信仰之自由，以及个别或集体、公众场合或

私人场合通过礼拜、虔守、举行仪式或传播教义

等来表示其所赞成之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2. 任何人不得受到强制，而有损其归属所

选宗教或信仰之自由。

3. 关于宗教或信仰自由之表示，其所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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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只可在法律所规定以及为了保护公共安全、秩

序、卫生和道德，或为了保护他人的基本权利和

自由所必需的范围之内。

第 2 条

1. 任何国家、机关、团体或个人都不得以

宗教或其他信仰为由对任何人加以歧视。

2. 本宣言宗旨中“基千宗教或信仰原因的

不容忍和歧视“一词乃指以宗教或信仰为由进行

任何区分、排除、限制或偏袒，其目的或结果为

取消或损害在平等地位上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

认、享有和行使。

第 3 条

人与人之间由于宗教或信仰的原因进行歧

视，这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侮辱，是对《联合国

宪章》原则的否定，因而应该受到谴责，因为这

样做违反了经《世界人权宣言＂宣布并由有关人权

的各项国际公约加以详细阐明的各项人权和基本

自由，同时这样做也是为国与国之间建立友好和

平关系设置障碍。

第 4 条

1. 凡在公民、经济、政治、杜会和文化等

生活领域里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认、行使和享

有等方面出现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歧视行为，

所有国家均应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防止及消灭。

2. 所有国家在必要时均应致力于制订或废

除法律以禁止任何此类歧视行为，同时还应采取

一切适当的措施与这方面的基于宗教或其他信仰

原因的不容忍现象作斗争。

第 5 条

1.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有权根据他们的宗教

或信仰，并考虑到他们认为子女所应接受的道德

教育来安排家庭生活。

2. 所有儿童均应享有按照其父母或法定监

护人意愿接受有关宗教或信仰方面的教育之权，

不得强迫他们接受违反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意愿

之宗教或信仰的教育，关千这方面的指导原则应

以最能符合子女之利益为准。

3. 所有儿童都应受到保护，使其不受任何

形式的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歧视。儿童所受的

教育应贯彻着谅解、容忍、各国人民友好、和平、

博爱和尊重他人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等精神，并使

之充分认识到应使用自己的精力和才能为其同胞

服务。

4. 对不在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照管下的儿

童，在宗教或信仰问题上也应适当考虑到他们所

表示的意愿，或任何其他可证明他们意愿的表示，

关于这方面的指导原则应以最能符合儿童的利益

为准。

5. 儿童接受有关宗教或信仰的教育，其各

种做法决不能伤害到儿童的身心健康或成长，关

于这方面的情况可参照本宣言第 1 条第 3 款的规

定。

第 6 条

按照本宣言第 1 条并考虑到第 1 条第 3 款的

规定，有关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等方面的自

由权利特别应该包括下列各种自由：

(a) 有宗教礼拜和信仰聚会之自由以及为

此目的设立和开办一些场所之自由；

(b) 有设立和开办适当的慈善机构或人道

主义性质机构的自由；

(C) 有适当制造、取得和使用有关宗教或

信仰的仪式或习惯所需用品的自由；

(d) 有编写、出版和散发有关宗教或信仰

的刊物的自由，

(e) 有在适当的场所传播宗教或信仰的自

由；

(f) 有征求和接受个人和机关的自愿捐款

和其他捐献的自由；

(g) 有按照宗教或信仰之要求和标准，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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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委派和选举适当领导人或指定领导接班人的

自由；

(b) 有按照宗教和信仰的规定奉行安息

日，过宗教节日以及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

(i) 有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与个人和团体

保持宗教或信仰方面的联系的自由。

第 7 条

本宣言所列的各种权利和自由应列入国家立

法中，务使实际上人人都能享有这些权利和自

由。

竞赛，而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及社会进步，并危及人

权和基本自由及人的尊严，

深信在现代科技进展的时代，人类的资源和科学

家的活动应用来促进所有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等

方面的和平发展以及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认识到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特别需要科技对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考虑到科技知识的交流和转让是加速发展中国家

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途径之一，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人权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报

告，＠

第 8 条 1. 强惆所有国家必须执行«利用科学和技术进

本宣言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对«世界人权 展以促进和平并造福人类宣言W内载的规定和原则，以

宣言》和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中所规定的任 期在科技取得进展的条件下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

何权利有所限制或克减。 2. 吁清所有国家尽力利用科技的成就，以便促
1981 年 11 月 25 日 进和平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和进步；

笫 73 次全体会议 3. 请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在其各

36/56. 人权与科学和技术发展＠

A 

大会，

注重到科学和技术进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

素之一，

重申科学和技术进展是加速所有国家的社会和经

济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

再次注意到大会在其 1975 年 11 月 10 日第 3384

(XXX)号决议中通过的《利用科学和技术进展以促进

和平并造福人类宣言讨的极大重要性，

考虑到该项宣言的执行有助千加强国际和平和各

国人民的安全，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加强人

权领域的国际合作，

严重地关切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可以用来加紧军备

＠井参看第十节， B.4, 第 36/413 号决定。

项方案和活动中考虑到宣言的各项规定，

4. 请还没有按照大会 1980 年 12 月 11 日第35/

130A 号决议规定提出资料的联合国会员国、专门机

构和其他组织提出这项资料；

5. 清人权委员会在审查题为“人权与科学和技

术发展”的项目时，特别注意到执行宣言各项规定的

问题，

6. 决定将题为“人权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项目

列入其第三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

B 

大会，

1981 年11 月 25 日

笫 73 次全体会议

回顺其 1978 年 12 月 14 日第 33/53 号决议，其中

请人权委员会敦促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作

~A/36/ 429 和 Add.I 和 2 。


